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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東華大學核心課程(簡稱校核心課程)以落實學生的核心素養為教育目

標，並結合各院特色開設課程。

二、本校校核心課程概分為「語文教育」、「體育」、「服務學習」、「資訊科技」、

「選修核心課程」五項。本校學士班學生應修語文教育九學分、體育四學

分、服務學習二學分、資訊科技二學分、選修核心課程二十學分，總數須

達三十七學分。

三、選修核心課程分為必選修核心課程及認列選修核心課程。本校學士班學生

須修習三類必選修核心課程，每類至少選修一門課程，其餘學分可選修「認

列核心課程」，認列核心課程包括（1）課程代碼 GC 之課程、（2）非本系

之院基礎、系核心及專業課程。

四、為利於校核心課程之開設，應於課表中劃訂數個固定時段安排校核心必修

課程，以避免與各學系專業科目之開設有所衝堂。

五、本校校核心課程之規劃與開設，由通識教育中心校核心課程委員會進行整體

規劃。

六、本通則經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、提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

施。


